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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不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将面临风险 

相关课题首席专家描绘法律保驾大部制改革具体设想 

较之推出时的轰轰烈烈，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展开犹如细无声的春雨。 

  3月2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当前

政府工作，强调要着重抓好九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部制改革)。 

  此前，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此次改革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有望在下周挂牌，

在挂牌的同时，新的领导层也将宣布。 

  而比这些动作更早些时候，也就是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一个题为

《法治视野下的政府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与协

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便悄然开题。这一课题被视为法学界对首次撬动政府在权

力配置及权力运行等方面“刚性板块”的大部制改革的最快学术研究呼应。 

  以法治为基础制止一切权力寻租和腐败 

  与许多学者一致，薛刚凌非常赞赏此次大部制改革发出的法治强音。 

  薛刚凌是这一课题的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对政府权力结

构及运行机制已经持续关注了二十多年的学者，薛刚凌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找到

了诸多“法眼”。 

  比如，要“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要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

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

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 … 

  人们普遍认为，2003年商务部的组建，将内外贸易统一于一个部门管理，开了大部

制改革的先河。此轮机构调整建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卫生部等5个大部。可以设想，经过今后5年或者更长时间，改革

后的大部框定在20个以内，包括大农业、大交通、大金融、大能源、大工贸、大建设、大环

保、大文化、大卫生、大民政等。 

“这决不是简单的部门相加。随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机制逐渐在

每一级政府内部和每一个大部门内部形成，不仅能告别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带来的扯皮多、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而且是政府管理向科学、民主、法治的重大迈进。”

薛刚凌说。 

薛刚凌告诉记者，我国传统的政府权力配置，实际上是以执行为核心的结构，因为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执行命令就行了。相对来说，决策与监督运行得非常不到位，积累少，欠账

多。 

可是，当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多元化后，决策必须回应多元化利益，而多元利益下的决

策与一元利益下的决策是不一样的。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如何保证有效参与？这些再也不是

一个人拍脑袋能说了算的事。大家要参与，要博弈，要论证，要平衡，这就要求决策要上档

次，要有一套“游戏规则”来保证科学民主。同样，如何有效监督最终也要落脚到法律制度

上，即需要明确权力的边界与底线，需要确保监督的开放性、完备性等。 

“探索有机统一的大部制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否则，更加集中的权力将引发更大的

寻租与腐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约和协调也就无从谈起。”薛刚凌说。 



 

薛刚凌认为：“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逐步法制化，必将加速中国政府的法治进

程。” 

   决策执行监督强调互动须用法律手段兼顾各方利益 

 部制怎么走？到底应为这一体制改革提供怎样的法律支撑？薛刚凌坦言“开展这一研究

可谓生逢其时”，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 

 必须用法律手段兼顾各方利益，力求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面对多元社会的复杂，需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而非单一的行政命令促进改革，没有制度保障改

革就会无序。薛刚凌的研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拿地方来讲，地方政府很活跃，创新动力强，活动空间大，但需要明确地方政府哪些

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基本准则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大家可以尝试突破的。这要划出底

线，超出底线就要承担责任。 

 有人说，决策与执行是分不开的，因为决策后委托别人做，实际是决策者说了算。 

 对此，薛刚凌认为，委托执法实际上不算是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真正的决策与执行分

离，是决策者根本就不参与执行决定。这才是分离。 

 基于对现实中各级政府的权力配置、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状况的长期

关注，薛刚凌认为，一个大部之下需要设置3类大部门： 

 一个是以决策为中心的部门。应下设政策法规、计划规划、经济分析、调查信息、决

策咨询委员会等部门，其中，决策咨询委员会一定是相对超脱的，由内外专家组成，它强调

决策的宏观思维，要解决决策的科学性问题，而不是站在部门利益或某一方面利益上决策。

如果决策者不接受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是需要明确阐述理由的。要用制度保证决策的集思广

益。 

 薛刚凌强调，决策权应该相对集中，不能再延续各管一块，让跑项目者跑了十几个部

门还拿不下一个项目。将管事、管财、管项目的权力相对集中到一个部门，避免决策多头，

但同时也存在更大的滥用风险，所以，制度设计一定要把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剥离出来，保证

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另一个是以执行为主的部门。像这次公务员管理局的成立，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其内部

职能怎么定，但薛刚凌觉得，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专注执行。 

 她说：“执行部门应该没有宏观‘拍板权’。考虑到执行的专业性强，执行可以相对分

散。执行强调专业化、执行层级的规范和执行手段，这种系统性是很重要的，过去往往有决

策没手段，没钱、没人无法操作，欠科学。” 

 再有一个就是监督部门。这种监督更多地侧重于决策要不要调整、协调性怎样、执行

评估等绩效监督，当然也要对决策、执行中的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这种职责划分和运行机制，是有弹性的，强调互动。比如，执行可制约决策，一是反

馈执行中发现的决策问题，促使决策部门适时对决策进行调整；二是如果决策不科学，决策

目标定得太高，没手段落实，执行者在与决策者签署决策―――执行合同时就可以讨价还价

(执行者与决策者就执行政策方面签署合同在英国、新西兰等国比较多见)，甚至于执行者可

选择不签合同。这就是执行对决策的制约，推动决策的科学、有效、可行。 

 配套制度需精细避免机构改革出现反复 

鉴于机构改革分分合合不是没有反复过，薛刚凌充分强调改革一定要落实在制度的精细

与配套上。 

 薛刚凌介绍说，她负责的这个课题整个时长两年半，会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拿出有

关涵盖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要素的指标体系，充分考虑经济发达、不发达、欠发达地区

的不同情况，分别设计我国5级政府三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配置及运行机制图，用

法律制度保障改革的小成本、高收益，拒绝反复与动荡。 

 “我们的行政法学界，不能总把全部的时间与精力花在研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

政赔偿上，那毕竟是下游，是出了问题求解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出问题之前，关注一

下前面的秩序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建好或存在其他问题，做好上游的功课，下游的压力也许就

不会那么大了。” 

 



 “出了问题才管，就像人已经生病了。生了病再治疗就有些晚，关键要保健。行政法学

界的这种研究偏好，可能是行政法学与管理学结合不好造成的，行政法学老觉得公共行政秩

序的建构是管理学的研究范畴。” 

 在不同场合，薛刚凌反复阐述着“行政法学应积极回应社会转型”的观点。 

 从几年前开始，薛刚凌就一直呼吁公共行政秩序的重构，靠的是大量行政法律制度的

支撑。 

 就大部制，就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与协调，在法治视野下，薛刚凌脱口而

出就是一长串的制度建设清单。 

  横向的，涉及重大决策调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经济分析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行政

听证制度、行政执行委托制度、行政合同制度、跟踪评估制度等；纵向的，涉及地方利益诉

求表达制度、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制度、政府间的合作制度、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度、政府间

的纠纷解决制度以及政府责任制度等等。 

 她说：“要有法治的硬约束才行，如果还是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推进改

革，改革将面临很大风险。”（记者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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